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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

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 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公司在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交易中心”）以公开挂牌

方式转让所持有的绍兴咸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咸亨集团”）

38.484%股权、绍兴市咸亨酒店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咸亨酒店”）10.361%

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股权”）。成交价为人民币 17,059.96 万元。 

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

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 本次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咸亨集团 38.484%股权、咸亨酒店 10.361%股权

事项已经本公司 2014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于 2014 年 12月 12日提交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本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、12 月 12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

三次会议及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以公开挂牌方

式转让咸亨集团 38.484%股权、咸亨酒店 10.361%股权的议案》。咸亨集团净资产

账面价值为 8,313.76 万元，评估价值为 29,666.64 万元，增值率 256.84%，对

应的标的股权评估值为 11,416.91 万元；咸亨酒店经审计后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

26,015.20 万元，增值率 109.36%，对应的标的股权评估值为 5,643.05万元，本



公司将上述两个标的股权以不低于该权益评估值合计 17,059.96 万元的价格于

2014年 10月 28日在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挂牌交易。至挂牌期满，

仅有一家递交竞买申请，竞买人为自然人宋金才。交易中心向本公司下达《交易

结果告知函》，两个标的股权的受让人为自然人宋金才，成交价为人民币

17,059.96 万元。详见公司发布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上海证券交

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)临 2014-049《关于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参股公司股

权的公告》、临 2014-053《关于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》、

临 2014-057《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及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

大会会议资料。 

近日，公司与自然人宋金才签署了《国有股权交易合同》。股权转让完成后，

本公司不再持有咸亨集团和咸亨酒店的股权。 

 二、交易对方当事人 

1、受让人基本情况：自然人宋金才，男，中国国籍，住所：绍兴市越城区

凤江路 58 号-1；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情况：任绍兴咸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

事长、绍兴市咸亨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。 

2、受让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：自然人宋金才为咸亨集团、咸亨酒店

的法定代表人，持有咸亨集团的股权比例为 45.439%、持有咸亨酒店的股权比例

为 11.108%，同时咸亨集团持有咸亨酒店 35.203%股权。 

咸亨集团主营业务：实业投资，五金交电、化工产品、金属材料、建筑材料、

机电设备、纺织品及原料、家用电器、百货、计算机及配件、家具、橡胶制品、

塑料制品、文教用品、仪器仪表的销售。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总资产为

23,123.34 万元，总负债为 14,809.58 万元，净资产为 8,313.76 万元，2013年

度营业收入 38.75 万元，利润总额 1,213.49 万元, 净利润 1,213.49 万元 ；截

止 2014 年 9月 30日止总资产为 20,422.69万元，总负债为 12,946.84万元，净

资产为 7,475.85 万元，2014 年 1-9 月份营业收入 336.62 万元，利润总额

-1,069.19 万元, 净利润-1,069.19 万元。 

咸亨酒店主营业务：许可经营项目：特大型餐馆；零售；娱乐服务等；一般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

经营项目：房地产开发经营；物业管理；自有房屋租赁等。截止 2013 年 12 月

31日止总资产为 63,489.99万元，总负债为 37,474.8万元，净资产为 26,015.19

万元，2013 年度营业收入 28,513.16 万元，利润总额 3,068.47 万元, 净利润

2,689.48 万元；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止总资产为 61,058.23 万元，总负债为

33,006.62万元，净资产为 28,051.58万元，2014年 1-9月份营业收入 12,479.92

万元，利润总额 104.40万元, 净利润 77.06万元。 

3、受让方通过交易中心以公开挂牌方式征集，自然人宋金才与本公司不存

在关联关系，也不存在产权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。  

三、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

1、合同主体：本公司及自然人宋金才 

2、转让价格：宋金才受让本公司持有的咸亨集团 38.484%股权、咸亨酒店

10.361%股权，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 11,416.91 万元和 5,643.05 万元，合计

17,059.96 万元。 

3、转让价款支付方式：在签订交易合同之日前以现金方式全额一次性付清

转让价款。公司已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收到交易中心划转的全部转让价款

17,059.96 万元。 

4、转让标的的交割事项：在受让方付清全部成交款并合同生效后 5 个工作

日内，双方办理股权过户手续。  

5、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：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6、违约责任：本合同生效后，双方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（解除）合同和

违背声明、保证、承诺以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，应向对方支付按成交额 20%

的违约金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 

7、其他约定事项：咸亨集团 38.484%股权、咸亨酒店 10.361%股权资产评估

基准日（2013 年 12 月 31 日）到转让完成期间的损益由受让人宋金才承担及享

有。 

四、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

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等情况，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将



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 

五、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

因公司战略发展需要，以集中资源做强主业，公司转让咸亨集团、咸亨酒店

股权。本次股权转让预计为公司带来约近 1亿元的投资收益，对本年度公司利润

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二○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

 

 

 

 

 


